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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中心市区占道经营 

攻坚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 
泉教安函〔2020〕15号 

 

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洛江区、泉港区教育局，市属（直）有关学校： 

为加强我市中心市区占道经营整治，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水

平，日前，泉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建设管理组印发

《中心市区占道经营整治攻坚行动工作方案》，现将做好中心市

区校园周边占道经营整治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整治范围 

中心市区文明城市测评范围，包括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洛江区

和泉港区。 

二、整治时间 

即日起至 9月 30日。 

三、整治重点 

各类占道经营整治等。涉及教育系统整治内容为整治取缔中

小学周边流动摊点等占道经营行为，我局决定把中心市区各级各

类学校周边占道经营行为全部纳入整治范围。 

四、部门分工 

此次攻坚行动明确了城管、交警、市场监管、资源规划、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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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等部门和区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社区居委会工作职责。其中，

教育部门职责为：督促学校加强学校门口秩序管理，发现流动摊

点及时劝阻或通报城管部门及时查处；教育引导学生抵制购买无

质量保证的流动摊点食品、物品、非法出版物等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思想认识。请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洛江区、泉港区

教育局和市属（直）有关学校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此次专项整

治的重要意义，精心组织部署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各区教育局要认

真做好专项整治的组织协调，各学校要结合本校实际情况，制定

具体整治措施，以此次专项整治为契机，切实解决校园周边占道

经营乱象。 

（二）明确工作重点。各区教育局要抓住重点，扎实推进，

加强与城管、交警等部门的协调沟通，加强重点时段（上下学高

峰期等）、重点学段（高校及中职中学等）、重点地段（学府路等

占道经营突出的地段）占道经营整治；各学校要加强校园门口秩

序维护，对于进入学校红线图范围的占道经营行为要第一时间制

止劝离，对于在校门口的占道经营行为要第一时间通报城管等部

门进行处置，要加强学生的宣传教育，引导学生自觉抵制购买无

质量保证的流动摊点食品、物品、非法出版物等。 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地各校要及时总结提炼攻坚行动中




